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2025年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州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加强我单位资金管理，强化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理念，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单位对2025年专项预算项目开展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成立于1976年9月，隶属于阿坝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属阿坝州财政局二级预算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单位无下属单位。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挂阿坝州民族药物研究所、阿坝州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阿坝州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中心牌子。内设机构：办公室、业务科、质控办、化学室、中药室、生检室、食品室、抽样科、ADR、财务室共计10个股室。
（二）机构职能
根据阿编办〔2020〕47号文件规定，单位主要职责：负责本辖区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的质量监督检验工作；负责辖区内医疗机构制剂注册审批所需的检验工作；指导本辖区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质量检验及管理机构业务技术工作；承担辖区内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民族药种植、制剂品种标准起草提升等研究工作。
（三）人员概况
阿编办〔2020〕47号核定单位事业编制为32名，截止2025年末在编人数为29人；年末实有离退休人数为19人；年末实有遗属补助人员1人；年末实有劳务派遣2人。
二、2025年专项预算项目情况
单位2025年涉及专项预算项目2个，涉及预算资金32.99万元。其中：2025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1个，涉及预算资金4万元；2024年省级药品监管资金1个，涉及预算资金28.99万元。专项预算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51320022T000007339498-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根据阿坝州财政局 阿坝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阿州财行〔2025〕15号），阿坝州财政局于2025年3月19日下达我中心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4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按照工作重点，结合经费预算情况，建立项目执行责任制，将项目支出责任逐一分解落实到具体执行科室和责任人。并严格按照《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使用项目资金，截至2025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4万元（支出明细为：差旅费2.63万元、专用材料费0.41万元、培训费0.96万元）。资金支付进度为100%。
该项目绩效目标为开展药械化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监测的收集、上报和数据分析工作，配合省评审中心开展监测工作，加强对县（市）药械化不良反应监测、药物滥用监测工作的指导。根据《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5年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药监办〔2026〕3号）文件要求，为加强我单位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单位于2026年1月9日对该项目支出绩效进行了自我评价，自评报告详见附件1 。
（二）51320025T000013986270-2025年省级药品安全抽查检验项目
为进一步做好2025药品抽验工作，提高抽验工作质量，做好药品地方抽验和日常监督检查抽验工作，为药品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根据阿坝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的通知》（阿州财行〔2025〕45号），阿坝州财政局于2025年9月1日下达我中心药品安全抽查检验项目资金35.4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该项目涉及上年结转资金2.64万元。
按照工作重点，结合经费预算情况，建立项目执行责任制，将项目支出责任逐一分解落实到具体执行科室和责任人。并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财政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项目资金，截至2025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28.99万元（支出明细为：差旅费3.98万元、专用材料费17.64万元、电费5.77万元、培训费1.47万元、委托业务费0.13万元）。该项目资金支付进度为76%，该项目资金结转9.05万元，已提交财政申请2026年继续使用。
根据《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5年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药监办〔2026〕3号）文件要求，为加强我单位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单位于2026年1月9日对该项目支出绩效进行了自我评价，自评报告详见附件2 。
三、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资金实施方案执行。将项目责任逐一分解落实到具体执行科室和责任人。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做到了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项目执行总体情况良好。
（二）存在问题
从个别项目存在结转资金分析，项目推进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未能按预算及时使用，预算执行率偏低。
（三）改进措施
完善项目执行责任制，针对项目执行和预算执行进度偏慢等问题，单位将加强和规范项目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预算支付进度，按照工作重点，结合经费预算情况，建立项目执行责任制，将项目支出责任逐一分解落实到具体执行科室和责任人，形成领导重视、各科室联动共同促进项目执行的良好格局。

附件：1.2025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2025年省级药品安全抽查检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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